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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P 文件第 7/2000号  
 
 

在对核证机关进行评估时，有关其  
财务方面的具体规定  

 
 
引言  
 
 本文件的目的是探讨在核证机关自愿认可计划下对核证机关进行评
估时，实施多项有关财务方面的具体规定的好处，以提高评估的客观性
和透明度。  
 
背景  
 
2. 《电子交易条例》（第 553 章）（下文简称「条例」）第 21(4)条
载列资讯科技署署长（下文简称「署长」）在决定某申请人是否适合根
据条例认可为认可核证机关时，除须考虑有关的事宜以外，还须考虑以
下事宜—  
 

(a)  申请人是否具备适当财政条件，按条例及认可核证机关业务
守则（下文简称「业务守则」）作为认可核证机关运作（第
21(4)(a)条）；及  

 
(b)  申请人已作出的或拟作出的应付因其与条例的目的有关的活
动而可引致的法律责任的安排（第 21(4)(b)条）。  

 
3.  「对核证机关遵守规定进行评估的指引」（下文简称「指引」）已
详尽阐述对该等财务事宜所进行的评估。评估人须审核核证机关就其与
条例有关的业务在未来 12 个月所作的财务预测。评估人应更具体地在评
估报告内述明下列事项：  
 

(a)  财务预测所依据的会计政策在各重大方面与该核证机关一般
采用的及在香港或国际广泛接受的会计原则一致；及  

(b)  财务预测在各重大方面按照核证机关所作出的假设适当地编
制。如评估人根据其经验及专业判断，认为核证机关所作出
的或未能作出的假设不切实际或不适当，则评估人应在评估
报告中作出适当的评论。  

 
（指引将予以修订，在第 3(b)段的「… ..专业判断，」后加
入「及根据该核证机关公司最新的经审计财政报告所披露的
资讯（如适用），」等字眼  ）。  

 
4.  评估人须就核证机关对其潜在法律责任的管理提出意见，以指出核
证机关所作出的声明是否合理，该声明是有关其已采取及维持有效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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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判断及管理其潜在法律责任。此外，评估人必须就下列的资料作
出确认及汇报：  
 

(a)  核证机关的潜在法律责任；  
(b)  对法律责任所作出的保险或其他适当形式的保障；及  
(c)  向核证机关提出的索偿或核证机关作出的保险索偿。  

 
具体的财务规定  
 
5.  现时就核证机关的财务预测和责任所进行的评估，主要是由评估人
根据核证机关所提供的资料而作出专业判断。为提高评估的客观性和透
明度，现列出多项可予以考虑的有关财务方面的具体规定。  
 
最低营运资本  
 
6.  其他司法管辖区规定核证机关要有最低营运资本，以作为规管措施
的一部分（见附件）。有关最低营运资本的规定，有助确保核证机关可
在某一段时间内维持运作。  
 
7.  根据业务守则第 11.5(a)段的规定，认可核证机关在终止运作前，
须在终止其核证服务前不少于 90 日内把终止服务的意向告知署长。鉴于
该项条文，当局如规定认可核证机关须维持足以运作最少 90 日的与条例
有关业务的营运资本，实属合理。一旦认可核证机关在终止其核证服务
前不少于 90 日内把终止服务的意向告知署长，该机关的最低营运资本将
可使其在 90日的期间内继续提供核证服务。  
 
倚据限额的法律责任赔偿安排  
 
8.  条例第 42(2)条述明，如认可核证机关已就某认可证书遵守条例的
规定及遵守业务守则，除非该机关免除该款对其适用，否则该机关无须
就倚据符合以下说明资讯所导致的损失—  

(a)  按照核证作业准则及业务守则属该机关须确认的；及  
(b)  在该证书或储存库内是属失实陈述的，负有超逾在该证书内
指明为倚据限额的款额的法律责任。  

 
9.  业务守则第 8.2 段述明，认可核证机关须适当地购买保险或作出其
他形式的赔偿安排，以确保该机关有足够能力应付就其发出的认可证书
所厘订的倚据限额以内所提索偿的法律责任。更具体地说，应规定认可
核证机关安排一笔不少于就其发出的认可证书所厘定的倚据限额的赔偿
安排。该机关可以购买保险或以其他形式作出法律责任的赔偿安排。  
 
赔偿的最低限额  
 
10.  条例第 42(3)条规定，如有关的事实是因有关认可核证机关的疏忽
而属失实陈述的，或该机关蓄意或罔顾实情地作失实陈述，第 42(2)条所
指的责任限额不适用。一般来说，核证机关会因该机关、其辖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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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或代理人失职、疏忽、错误或不作为，而须承担潜在的法律责任。
因此，认可核证机关在任何时刻均应可对该等潜在的法律责任作出赔
偿，但该等赔偿的款额却不能事先知悉。  
 
11.  其他司法管辖区（见附件）亦有规定，对于因认可核证机关一方的
错误或不作为引致的索偿，该机关须就其法律责任作出赔偿安排。该等
法律责任的赔偿安排，将会有助尽量减少认可核证机关受到因其错误或
不作为而要作出赔偿的不良影响的可能性，从而影响其财务稳定性及持
续运作可行性。  
 
12.  为防止根据条例获得认可的认可核证机关的运作在财务方面受到不
合理的干扰，我们建议认可核证机关应就该机关的错误或不作为引致的
索偿购买保险。在投保期间每宗索偿的最低赔偿限额不得少于：  
 

(a)  该机关在其发出的证书上指明的倚据限额的 10倍；或  
(b)  港币 200,000元；  

 
两者中以较高者为准。  
 
13.  此外，在任何一段为期 12 个月的投保期间内就索偿总额作出的投
保总额，应定为第 12段所述的索偿总额的 10倍。  
 
14.  有关第 12 及第 13 段载列的法律责任的赔偿安排，认可核证机关须
随时就其发出的每一类型、类别或种类的认可证书作好安排。该机关如
选择采用其他形式的赔偿安排，则该项安排须可提供相同的最低赔偿限
额。  
 
各项有关财务方面的规定的推行  
 
15.  如本文件所述的任何有关财务方面的规定获得采纳，该等规定应加
入在业务守则现时的评估准则内，及应在发出公布后 6 个月内予以实
施。  
 
16. 现请各委员就上述建议提出意见。  
 
 
 
资讯科技署  
二零零零年九月  



附件 
 
 

 

其他司法管辖区就规管核证机关作出的有关财务方面的规定   
 
 

司法管辖区  
 

最低营运资本  保险  

新加坡   必须就申请人、其辖下人员
或雇员一方的任何错误或不
作为引致的每宗索偿购买不
得低于 100 万新加坡元（约
港币 450 万元）的保险，以
便为法律责任作出赔偿。  
 

美国犹他州  
 

承认书述明申请人拥有
的营运资本足可合理地
作为期一年的业务运作
及不得少于 1 万美元
（ 约 港 币 7 万 8000
元）。  
 

 

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  

 核证机关须就每宗事故购买
不得低于 10 万美元（约港
币 78 万元）的保险，以便
为法律责任（例如：错误及
不作为）作出赔偿，及就所
有事故购买的保险总额不得
低于 100 万美元（约港币
780万元）。  
 

美国  

明尼苏达州  

如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
债后尚余超过 5 万美元
（约港币 39 万元），则
营运资本会视作充足。  
 

 

 


